附件2
湖口县高龄津贴终止报告书
	户籍所在村（居）委会申报意见
	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被终止人
身份证号码
被终止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终止人档案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。
终止理由：         
（   ）老人于      年    月   日辞世，享年    岁。
（   ）老人户籍已迁出本辖区。
（   ）老人自    年   月离开最后居住地后无法联系，已满一年。
特此报告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经办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户籍所在乡（镇、场）审核意见：
	



经办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户籍所在县（市、区）老龄办审批意见
	   


同意报告，自从      年     月终止              老人高龄津贴的发放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经办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说明：1.在相应栏目上（ ）内打“√”。2.申请时须填写本表一式3份，县老龄办、乡
（镇、场）、村（居）委会各留存1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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